
公告编号：2023-036

证券代码：831462 证券简称：友泰电气 主办券商：平安证券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拟认定核心员工提名情况：

浙江友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于 2023 年 05 月25日召开第三届

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》，拟提名员工

张生林、王雁、章素青、郑洲培、潘丽丽、何丹青、施丽妃、周武舜、张

林维为公司核心员工 。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对核心员工认定程序的规定，公司对

上述核心员工做如下安排：

1 、向全体员工公示并征求意见，公示期为2023年05月29日至2023年06月08

日，公司员工对上述核心员工的认定如有异议，应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提出。

2、拟定于2023年06月09日召开2023 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，审议上述议案

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3 、公司监事会拟定于2023 年06月09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

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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